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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詢
 N

!.y
層
農
陰
圓
第
至
伫
須
羅
布
極
談 

之
外3
号
與
共
方
秘
事
秘
密
燄
判
，
以
謀
結 

凍
越
戟
。偷
若
一 
切
談
判
均
吿
失
敗
，
則
美 

政
府
對
括
現
行
的
政
策
將
有- 
整
變
。 

拉
情
未
曾
詳
細
與
明
秘
府 
談
判
情
肥
如 

何 
但
本
週
外
傳
現
在
寮
区
永
珍
城
另
行
秘 

談
就
談
越
戰
，
美
大
使
洛
治
亦
表
示
不
如
其 

、事
。

富3
j

曾
指
出
：
我
們
現
在
用
永
遠
外 

能
在
越
戰
獲
勝
，
如
織
續
擴
大
作
戰
，
則
不 

久
將
爲
匿
臣
的
戰
爭
。

加
無
權
干
涉
美
反
火
箭 

《
華
盛
峭
廿
一
日
加
拿
大
社
電)
美
國
防
部 

長
在
參
議
修
答
讎
稱
：
彼U

通
知
加
國
證
明

義

篇
 

一
油
黄

86 合

5
5
3
2
5̂
™5
3
m
s
2
m
s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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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 酉 年 式 月 大 初
亠 

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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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
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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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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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 

表
 

一 

9

曜
零
帥

2S52.

趴 戶

晨
陰
雨
，   

X
 
明
轉
晴

較
暖

高
温
度
方
三 
低
温
度
三
四

其
無
權
批
評
或
十
涉
美
建
反
火
筋
的
地
點
。

3
此
宣
佈
。

搗
亂
民
芸
黨
競
選
會 

十
六/

提
起
公
訴 

(
芝
加 @
承
聯

etl
m
t
(

名
人
七
， 

K
中
八
忆
警
員
，

■■/k官
暴
亂
份
子
，
由
於
去 

修
民
主
黨
大
债   

<..外6
 亂
事
件
，
而
破
法
庭 

提6

控
訴
。

3

另
壹
名
國N

w

播
公
司
職■

，
亦
由
於 

a
民
主
震
委
自
貪N

s

室
内
裝
置
錄
音
襪
而 

被
法
庭
起
訴r 警豔st

閉
門
會 a
，
拒
絕 

任 
一 記
者
採
能*

此
外
猫
食
十
二
人
亦
破
指
爲
合
作

rnj謀 

書
，
但
未 »
法
國 0
出
控
罪
。

M
 
八
名
平
民
，
被
控
欲
任
民
主
黨
全
國 

大
會
會
塲
外
，
演
演
羣
衆
發
生
暴

：i

事
件
， 

官
方 

l/lr 未
指
蒙
飲
日
期
。

三
凡 m
黑
人
學
生
會

出
累
II
課
暴
亂

(
三
凡
市 
-1輪
社   

<
)
这
間
黑
入
學
生 

聯
曾
，
昨
呼
蜃
束
打
擊
三
凡
市
市
位
學
院 

的
罷
課
行
勤
戚
龍
課
事
件
除
造

68 暴
亂
， 

並
使
七
百
人
墨
切
拘
捕
。

此
次
結
束
震
行
狗
由
餃
學*
聯
賛
兩 

領
袖
献
小
，
遊
在
邮
日
在
礎
校
殮
室
内
正
式 
一

美
參
議
員
籲
總
統
鼓
勵
全
國
辯
論
中
共
問
題

(
紐
約
加
拿
大
社
電)
美
國
共
和
黨
盟
和
平
結
合
旳
方
法
，
實
現
大
亞
洲
的
理
想
。 

約
州 

S.S5
員
，
兼
任
合 0
 院
外
交
關
僚
委
員
此
植
軌
政
策
就
是
應
叔
鼓
勵
亞
洲
其
他
國
家 

會
委
員
謝
維
士
，
親
自
參
加
全
國
件
中
委
關 
E
歐
洲
各
國
等
梅
興
中
共
貿
易
，
如
不
是
要 

係
會98

，
曾
履
先 
言
論
，
呼
籲8

總
統
匿
臣 
阻
撓
貿
易
，

要
與
加
呈
大
首
相
陶
杜
進
行
競
奏
，
及
鼓
勵

中
美
關
係
委
員
會
是
热
黨
派
氏
不
圖
利
一

全
公
開
肘
論
育
關
中
共
旳
問
題
。
幷
脯
：

的
團
體
，8
求
深A
澈
底
討
論
有
關
中
共
的 

匿
臣
現
有
一
裡
寶
直
可
機
會
，
從
事
鼓
勵
及 
間
題
"
前
昨
两R
舉
行
會
議
，
出
席
者
二
千 

剌
激S
關
於
中
共
問
国
有
創
遣
性
，
新
頴
义 
餘
人
，
主
講
者
多
屬
車
政
界
，
敎
授
，
财
會 

非
傳
統
的
思
想"
此
卜
僅
在
政
府
方
面
爲
然 
名
流
及
中
國
問u
專
家
等
。
加
拿
大
外
交
名 

，
而
在
全
國
乙
內
亦
要
如
此
。 

宿
朗
專
，
可
任
農
業
部
長
堪
美
頓
，
曾
代
表 

同
時
，
謝
維
士
幷
呼
籲
美
国
回
府
到
中 
都
朗
度
堤
球
郵
保
駐
北
京
記
者
奥
士
亞
等
办 

共
要
株
取
』
種
鼓
勵
貿
易
及
投
助
的
政
策
，

應
邀
列
席
發
表
裁
見
一 

爪
然
仙
譜
對
包
"
政
策
；
謂
，美 

謝
維
士
的
主
張
，

—

得
與
會
的
英
作 

^
^
^
^
^
^
!
^
^

中
共
以 
家
華
特
及
弟
敎
授
史
克
惠
素
等
支
持
。

該
検
代
理
誓
稱
•
他
曾
食
佈
此
直
建 

成
協
議
旳
詳
細
曲
豚
。

此
次
罷
蘑
動
，
由
非
白
人
學
生
領
導 

•
於
仁
壹
月
六
后
開
始
，
昌
初
時
共
脅
二
千 

名
學
空
參
加
，
圏
通

•■«支
持
者
人
敬
逐
漸
減 

少
，
祖
虾̂

^

小
祐
校
曾
發
生
火
警
及
爆

西
門
學
生
靜
坐
要
求 

代
，
梭
長
援
手
兩
案 

(
雲
訊
)
西
門
大
學
散
白
名
學
生
，
曾 

在
代
鱷
校
長
史
眞
博
士
麟
事
處
外
，
作
九
十 

分
總
遊
行
，
欲
迫
校
長
出
面
處
理
典
西
門
大. 

學6
關
网
两
宗
案
件
。

1n

批
學
生,
於
史
眞
博
士
司
他
們
表
示 

不
會 «
爲
黴
衆*
 學
生
談
話
後
，
即
全

@> 
離- 

去
，
史
眞
博
士
指
他
願
與
三
名
學
生
商
射
此 

冠
間
。

験
南
養
甘
豊 6
 英
國
海
取
逃
兵
在
校 

內
渡
宿
餌
判
入
獄"
面
取
逐
出
境
，
先
一 

案
811 爲
米
年
十
一
月
，
在
校
内It

政
部
屛
坐 

抗IS，

被
騎
警
拘
捕
一
批♦
生
，再
中¥
人 

被
判
人
，
三
個
月
，另
丁
佰
零
一
名
金
部
被 

判
罰
欺
。

溫
寧
醫
生
見
死
不
救 

省
府
派
員
調
査
眞
相 

(
雲
訊
)
本
省
政
府
，
已
派
入
住
能
查 

温
寧
埠
爾
名
醫
生
，
譲
用x
醫
牛
被
人
指
控 

違
背
醫
牛
道a

。

ft 
一
關
査
行
動
由
单
證
省
内
外
科
醫
學 

院
及
温
寧
議
醫
藥
開
會
執
行
，"
指
控
由
温 

寧
埠 @
屍
官
皮
魯
斯
在
省IS

會
内
提
出
。 

皮®
斯
指
控
温
寧
埠
麥
羅
拔
十
醫
生
， 

倭
去
博
我
日
時
，
不
答
鶏
一 
名
丈
夫
的
緊 

餘
電
話
，
以
至
該
丈
大
的
妻
子
杳
明
士
夫
人 

不
治
逝 
ft 
。
此
外
皮
極
斯
醫
生
又
指
控
方 
一 

波
g
野
生/
于
査 ®
夫
人
死 »
，
指
絕
至
該 

婦
人
家
中
簽
死
亡
證 
只
在
救
偏
車
人 »
報 

吿
中®
發 
此
證
件
。

爆
窃
盜
刼
層
出
不
窮 

警
長
要
求
增
聘
警
員 

(
竺
税
)
霎
高
is 
警
務
處
處
長
菲
士
基 

向
警
務
專
貝i4

示
，
由
於
爆 S
 
双
交
通
意

9外
事
件
不
断
增
加
，
他
要
求
市
府
方
向
，
准
. 

許
警
務
處
暮
聘
警
貝
。  

4

菲
士
基
表
示
，
目
前
鎌
腐
案
符
日
趨
嚴

重
，
俄
一
九
六
七
年
時
開
始
發7
，  

&

情
形 

至
壹
、九 

■;.八
年
時 
1'斷
增
加
，
至
今
年 
顯 

示
犯
疾
事
件
比
前
史
增   

mi。

他
謂
，
由
於
此
種
案
件
增
如
，
警
方
需 

要
更
多
的
人
员
，
增
加
巡
鶏L
作
，
以
便
稍 

戢
匪
風
。

他
在
報
蒙
，
号
指
出
去
年
交
通
意
外 

.致
命
事
件
，
比
前
增
加
日
例
之
三
十
伍
。 

被
盜
鉅
欵
銀
行
經
理
。 

:
急
遭
革
職
將
涉
基 

人.片
的
頓
訊
，前
加
拿
大
賛
齬
銀
行
片. 

用
頓
他
行
静
理
鄧
根
表
亠
析
，
他
將
採 ®
法
律 

行@
，
澄
淸
池 ®
革
職
原
因
及
他
的X
野
。
一 

年
伍
十
一"
角
鄧
根
，
由
於

ta 行
內
小
納 

8
史
倍
拉
盜
及
曜
十
九
萬
二
千
元
，
而
皱
總
一 

行6
面
革
職
，
史
借.拉
最
近
彼
上
訴
法
庭
加
一
一 

判
一
二
年 

IHJ 罰
，
前
夕
邪
罰
柒
入
簪K
年
。 

鄧
根
揖V
，
史
倍
拉
盜
數
事
件
，
絵
去 

导
九
月
時8:

現
， 

<«! 
即
被
銀
行
方
面
要
求
自

與

共

方

秘

密

和

談

越

戰

美

官

方

•£

▲

I
S
L
A

&
*

目

①

r

西

貢

三

一

(
西
貢
廿
二
日
美
聊
社
電)
據
美
軍
發
言
人
報81:

共
単
昨
夜
獵
續
發
射
火
箭
大
炮
分 

別
猛
轟
南
越
城
儻
及
美
軍
基
地
建
三
十
處
後
，
今
日
他
實
外
圍
在
北
，
南
，
東
等
三
方
面
乂 

陷
入
激
日
的
漩
渦
。
統
計
在
四
次
接
戰
中
，
共
軍
陣
亡
一
二
七
人
，
美
軍
死
一
人
，
南
越
軍 

死
六
人
。

S
 
貢
之
南
四
十
里
湄
公
河
三
角
洲
前
線
，
越
我
攻
襲
貧
池
省
，
附
近
旳
美
步
兵
隊
一 
百 

五
十
人
，
激
戰
歷
四
小
時
。
距
西
貢
西
北
五
十J

里
海
寧
市
郊
南
越
軍
四
百
人
，
與
北
越
軍

匿
臣
徴
詢
南
越
情
况 

何
時
可
能
開
始
撤
兵 

(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)
美
境
總
統
匿
臣 

,
將
證
本
週
木
，
與
實
加
大
使
舉
行
商
討
會 

議
，
討
論
南
越
要
多
少
時
間
內
，6
政
治
與 

軍
事
上
皆
够
璽
强
，
然
後
美
國
才
川
將
部
份 

軍
隊
撤
出
南
越
。

匿
臣
總
統
，
冒
興
國
防
部
長
里
特
，
就 

削
犍
美
國
車
嫁
問
題
舉
行
尊
談
，
里
特
曾
於 

”去
日
至
戰 

16 杳
察
，
他
指
美
國
軍
隊
在
短
期 

內
八
會
撤
退
。行
政
部
官
員
指
出
，
總
統
汴 

會
談
匸
，
亚
末
作
出
任
何
决
策
，
又
謂
，
內 

閣
官
員
認
爲
越
南
能
爭
不
會
ff短
期
内
結
束 

。
匿
臣
方 

HI已6

積
極
希
望
在
短
期
内
訂
出

血
戰
两
小
時
。
另
在
西
貢
以
東-
百 £
，
游

被
軍
總
部
。
此
外

.擊
隊 ■ 
白
餘A
,

，
美
軍
向
西
貢
西
牝
部
進
行
掃
蕩
出
磬
，
亦 

與
共
軍
展
開
强
烈
接
觸
。

美
空
軍
巨
型
卑
五
二
式
發
炸
機
四
十
儆 

架
,
今
昨
属□□
遵
續
吊
發
助
戰
，
向
西
賞
外

投
下
炸
卻
達 
一 千
二
百

園噸
。
昨
被
擊
落
叁
陸
軍
直
升
偵   

>* 
機
下
架
， 

統
計
南
越
前
線
損
失
美
機
達
二
六
一
六
架
。 

昨
友
指
炮
株
襲
目
標
，
包
括
西
頁
修
南 

卅
五
里
東
潭 »
美
步
兵
第
九
師
總
部
，
順
化 

城
南
富
陂
美
軍
基
地
，
沿
海
范
蘭
港2

橫
滔 

市
等
美
空
軍
基
地
。

華
盛
頓
消
息
：
美
國
防
部
長
拉
特
昨
向 

金
議
院
裁
軍
委
員
會
答
覆
參
議
員
富
ft的

越
南
政
策
。

M

舞
薪
鑫
及
篓

-

(
關
曾
图

itt電
)
豳
旬
在
淸
闕
共
黨 
一 

行
勲
中
，
賊
受
到
痛
苦
的9
整
，
但
已
經
過 

廿
一
「年
歷
史
，
至
今
胃
止
，
瓯
甸
政
府
顯
示 

並
未
有
任
何
放
鬆
的
跡
象
。

在
此 @
戰
爭
中
，
反
叛
分
子
曾
以
偷
取 

大
象
仪
弼
擄
少
女
，
欲
將
大
象
與
刈
女
換
取 

彈
藥4
武
器
，
以
繼
續
他
們
的
游
豚
行
動
。 

此
外
亦
由
於
此
極
戰
爭
，
使
独
甸
不
少 

家
人
逃
入
政
府
所
设
立
的
難
民
營
中
，"
難 

民
營
内
，
難
民+
审
隊
協
助P
，
自
已
絹
成 

防
衛
隊
伍
。

蘭
崗
日
報
相
出
，
雖
然
仆
少
親
也
京
共 

黨
份
子
向
政
府
投
陲
， 

(9此
種
戦
爭
亦
無
結 

束
跡
象
。

.澳
首
相
與
妙
齡
女
記 

夜
訪
美
使
惹
起
風
波 

(
澳
洲 

AI夫
路 3
 社
電
二
 
名
年
十
九 

歳
女
記
者
，
曾
播
入 
件
政
治
風
暴
事
件
內 

，
該
事
件
與
澳
洲
首
相
哥
頓
夜
訪
来
國
姓
堪 

倍
拉
大
使
館
有
麗
。

眼
女
記
者
名
威
譽
，   

S
澳
洲F

68

員 

威
"
上
女
兒
，
據
像
，
她
於
十
一
月T

日
晚
， 

時
，
陪
可
澳
洲
首
相
肝
頓
步
入
美
闘
大
館
內 

，
同
行
者
篇
育
胡
相
的
新
聞
秘
書
。

政
府
(
名 8
員
在
國
會
中
借
出
，
哥
頓 

與
他
的
新
聞
秘
書"
十
九
歳
成
麗
緯
在
零
晨 

二
時
卅
分
至
美
國
大
使
館
，
年
使
館
内
逗
留 

三
小
時
，
但
另
-
議
員
則
指
出
他
們
可
能
在 

晚
上
十
一
時
四
十
五
分
或
午
夜
抵
達
使
館
， 

於
三
十
分
鐘
後
離
去
。

動
辭
職
。

又
謂
當
時
他
拒
絶
跟
行
始 
要
求
，
但
至 

去
年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時
，
他
接
拍
總
门
一 
掛 

號
启
，
信
内
甫
他
已
茜
革
職
。

(
雲
訊
)
巡
廻/
真
陪
審
團
，
約
經
七 

小
時
討
論
後
，
沒
法
對
烈
利
助
綁
栗
案
年 
一 

决
定
，
烈
村
斯
係
被
控
於
去
年5
月
十
八
日 

，
綁
架
本
市M
交
名
流W
比
夫
人
。 

陪
審
團
於
七
小 

»#討
艙
後
，
旋$
法
庭 

對
出
自
謂 

lti 們
沒 S
 作
决
定
，
塞
官
因
此
解 

散
叱
陪
審
團
，
下
令
由
新
召
開
处
一 
次
審
訊

主
控
在
法
庭
上
指
出
， 

邦
目 
竇
比
夫
人
於
當
日
，
被
两
名 

論
部 
持
械
像
面
男
子
飽
家
中
梆
走 

票
取
，   

I#人
將
她
梆
至
第
五
十
弍 

箕 
審 
街
及
比
華
苗
草
叢
屮
，
其
中 

爆
團 
一
人
在
該
處
把
守
，
十$
小 

審
経

: 
定

畤
後
，
瞽
貝
晋
犬
協
 a
 下 

，
在
草
叢
中
將
费
比
大
人
救 

回
，
雷
埸
幷 «
孩
男
子
拘
捕 

，
推
吿
咳
男
子
旅
案
。

烈
利%

底
上
作
供
時 

，
承
認
曾
參
to綁
架
一!

動
， 

但
他
指
此
次
綁
架
計
劇
，
皆

由
寶
生
夫
人
出 s
安
排
。

他
幷
指
他
小
僱
於
胡
罪
犯
威
斯
倫
曹
， 

威
斯
倫
曾 g
去
年
秋
季
曲
，
因
心
臓
病
突
發 

死
亡
，
烈
利
斯
相
竇
比
夫
人
皆
排
自
己
破
綁 

架
冃
的
，
在
向
她
分
居
丈
夫
取
得
更 I
的
金 

錢
。

寶
比
夫
人
在
法
庭
上
，
否
認
此
一
控
詞 

，
她
舟
她
従
仆
認
識
大
利
斯
及
威
斯
倫
曹
电 

人
，
亦
沒
有
安
排
此
次
自
己
彼
綁
架
事
件
。 

心
继
專
家
證
實
沙
軒 

有
意
殺
羅
拔
堅
尼
地 

(
羅
省
美
聯
社
電)
該
名
於
研
究
沙
軒 

心
理
傻
：I

醫
生
指
出
，
沙
軒
套
謀
殺
參
議
員 

羅
拔
堅
尼
地
後
，
心
內
曾
認
爲
他
本
人
爲
社 

會4
援
救
者
。

S
髙
土

88! 生
"
法
居
中
供
稱
，
沙
借
確 

欲
將
美
國
當
前
政
治
領
袖
殺
死
，
此
案
卸
審 

至
今
已
達
十
壹
週
。

馬
髙
士
爲
高
等#
、院
任
命
杳
翳
沙
軒
的 

心
理S
家
。沙
軒
於
去
年
燈
月
伍
日
涉
嫌
。在 

酒
店
中
將
羅
拔
堅
尼
地
槍
殺
，
馬 

18士
醫
生 

在
法
庭
上
爲
辯
方
作
證
。

辯
方
除
召
馬
高
士
作
證
外
，
能
召
另
壹 

位
看
名
心
理
專
家
出
庭
保
證
。

社
交
名
婦
在
庭
否
認畫
；

買
人
蛛
禀
勒
索
丈
夫
一 

公
零
訊
)
本
市
社
交
名
人
寶
比
夫
人
， 

在
巡
廻
導
庭
中
作
證
時
稱
，
她
武
人
綁
架
幷. 

#

一
宗
餘
愛
事
件
。 

，•

」
、 

該
案
被
吿
烈
齧
，Y
法
庭
上
爲
自
巳 

讎
護V
，
指
此
壹
慮
案
件
 
皆
庙
竇
比
大 

人
用
錢
僱
人
所
造
成
，
幷
謂
他
本
人
受
僱
於 

黑
社
會
人
物
威
斯
愉
曹
，
此
黑
社
曾
人
物
於 

去
年
秋
天
因
仆
臟
病
突
發
逝
世
。

烈
利
斯
在
法
庭
上 m
出
♦
威
斯
倫
普
依 

僱
用
他
時
，
說
明
寶
比
夫
人
僱
威
貼
倫
曹
將 

她
綁
架
，代
價
爲
伍
仟
元
，
以
便
她
能
從
她 

分
居
丈
夫
手
中
取
得
更
多
的
金
錢
，
烈
利
斯 

年
參
拾
七
歲
，
曾
目
數
宗
偷
犠
及
爆 

18 犯
案 

錄
紀
。

;•

炸4
停
。

衛
生
部
對
地
產
經
紀 

如
獲
暴
利
恕
不
優
待 

(
城•

5
：

加
拿
大
社
電)
卑
詩
省
衛
生 

SF 長
盧
夫
麥
稱
，
經
營
地
産
實
業
塵8
 暴
何 

的
經
紀
商
人
，
衝
名
餘
從
八
允
給

Hfl們
鞘
別 

醫
無
治
療G

盧
文
麥
在
省
議
曾
中
宣
吿
，
to產
推
售 

代
理
商
人
不
斷
定
名
他
的
辦
學
處
，St

求
衛 

生
訳
降
低"
們
醫
葯
治
療
費
的
標
単
，
但
他 

表
示
沒
任
何
禅
祀
商St

求
可
四
批
雀" 

他
另
指
出
，
假
如
經
紀
商
要
求
欲
獲
得 

批
避
，
他
們
亦
您  

«.地
產
價
格
减
少
，
不
應

従
中
壇
取
暴
利
。

衛
生
部
畏
又 

19 
，
他
小
管
甚
麼
叫
做
房 

屋18

展
計
制
，
他
只
要
成
產
商
作
適0
的
貿 

易
，
他
們
的Ik

求
將
會
達
興1

里
的
目
的
。 

英
軍
鎭
服
小
島
抗
亂 

(
安
格
利
亞
加
拿
大
社
電)
部
份
英
帙 

軍
隊
，
巳
開
始
移
入
皆
格
利◎
小
島
的
東
部 

，
相
信
吳
軍u
齢 
意
見
不
合
的
島
民
集
中
於 

駭
處
。同

疇
另
一 
批
我
壹
佰
四
十
名
英
國
傘
兵 

，
由
英
國
皇
家
空
軍
飛
機
載
連
下
，
由
隔
鄰 

小
島
安
泰
飛
抵
此
間
。

此
間
警 4
人
貝
與
軍
隊
，
昨
將
所
有
擾 

亂
份
子
拘&i

處
，
並
命
各A
拍F
照
片
。 

此
批
擾
亂
份
子
後
任
一
公
園
内
，
聆
聽
他
們 

的
主
席
演
猊
，
該   

H
席
用
安
裕
利
亞
島
厌
來 

命
運?
應
交
島
民
投
票
决
定
，
該
主
席
欲
領 

輝
島
民
fl破
出
洋 
國
所
訂
下
政
策
。

德
華
堅
尼
地
顧
改
善
美
與
中
共
關
係

高徐6聲

諭

述

中

共

問

題

i
(
紐
旳
加
拿
大
社
電)
加
拿
大
外
食
名
宿
及
中
國
問
題
專
家
査
士
打
朗
寧
，
昨
應
邀
曾 

在
此
間
參
加
中
鉛
關
係
委
員
會
询
午
殮
會
議
，
發
表
談
話
，
謂
加
拿
大
將
要
放
囊
有
關
「
兩 

.
」
中
國
」
政
策
罄
跡
，
卷
後
北
京
的
共
黨
政
權
始
能
與
加
國
交
換
外
交
上
的
承
認
，
如
果

加
拿
大
承
認
北
幕 W
權
爲
中
國
的
眞
正
代
表
，
果
可
能
在
奧
太
瓦
有
两
個
中
國
使
舘
的
存

朗
寧
又
虱
帝
京
必
要
有
代
表
參
加
聯
台
國
的
組
織
，
至
於
國
民
政
府
方
面
則
須
自
行

决
定
其
是
否
能4

共
代
表
同
降
坐
在 
一 個 
能
促
使
政
府
改
變5
中
共
的
政
策
，
同
時
， 

會
躍"
但
直 

.«當
與
中
共
之
間
達
成
相
當 
幷
相
信
美
國
可
以
首
先
與
中
共
進
行
非
戰
畧 

途

譜

謬

i

加•
合
國
之
事 
?

3

1

派
記1

■

，

作i

l

i

i

o

 

梨

於

罩

最

初
:
幾
年
，
曾
任 

參
議
員
愛
德
華
堅
尼
地
械
昨
星
期
肆
晚 

加
國
駐
華
的
及
曾
任
加
國
外
史
離
遠
曾
在
會
議
或
表
言
論
，
認
爲
胃
應
承
認
中 

東
事
務
司
前
箕^^64

呪
此
番
言
論
是
代
表 
共
，我
應
容
許
中
共
加
入
聯
合
國
，
此
等
觀 

其
個
人
的
意
点 «
 華
代
表
加
拿
大
而
發
自 
點
•
昨
晚
又
己
瘦
尊
前
任
駐
獲
國
美
大
使
禺 

•
，
同
時V
謂
"
帝
最
後
已
决
定
要
來
認
這 
保
的
响
應
」 

個
代
表
七
億̂

^

均
政
腐
，
及
贊
成
中
共 

高
保
昨
亦
曾
在
會
中
發
表
意
見
，
謂
美 

，在
聯
合
國
濟̂

^

衰
耀
，
我
們
相
信
最
主 
國
現
行
包
圍
中
共
的
政
策
，
應
該
改
變
，
幷 

要
點
不
僅
是
遵
 W
建
立
外
交
關
係
，
而
是 
謂
美
國
不
應
再
繼
帽
探
取
拒
絶
中
共
進
入
聯 

要
遅
用
此
域
遵
.俨
迅
賣
中
共
合
作
，
以 
國
的
主
枣
阻
力
之
行
動. 

謀
促
迤
亞
洲
曇
，
我
們
支
持
在
聯
合
國
的 

孩晶負匕日r
聲
妻
刚 

一
中
國
代
豪
富
，
就
是i

i

 

竟
嘆
賤
挂
手

—
。例 

:

智
全
世
界
性
的
會
針
 

影
响
加
與
中
共
貿
易 

期
，
始
能
達̂

^

和
平
的
目
的.。 

Btl 任
加
國
農
業
部
長
堪
美
頓
昨
出
席
中

只
有
在   

I®

朗
率
最
述
答
在
場
的
美
國
聽
衆
稱
； 

美
關
係
會
議®
表
言
論 
謂
有
等
加
國
公
司 

於
前
晚
參
議li^h

蠻
尼
域
發
表
卓
見
之 
包
括
美
商
分
支
公
司
不
能
或
不
願
與
中
共
貿

後 
彼
：
^
^
^

演
壓
力
，
過
去
曾 
易
，
是
因
顧
慮
美
演
禁
止
與
中
共
貿
易
法
例 

促
使
總
統
詹 &

霹
施
塩
.北
越
，•
現
在
也
可 
的
影
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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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弍th月三《九六九一宛金）一年八十五BUR華中"


